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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１條：本簡則依據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

章程第 23 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２條：本委員會定名為「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共關係

及服務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 

第３條：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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